
立法會CB(1)180/05-06(02)號文件  
交通事務委員會  

 
跟進行動一覽表  

(截至 2005年 11月 1日的情況 ) 
 

議題  會議日期  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最新情況／政府當局的回應  
1. 檢討打擊不當駕駛

行為的措施  
2004年 12月 17日  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提供海外針

對跟車太貼的法例及相關的檢控統計

數字，包括成功檢控的比率。  
 
關於政府當局文件內所載有關 “海外
國 家 對 酒 後 駕 駛 實 施 的 罰 則 ”的 資
料，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確定對

沒有導致他人受傷的醉酒駕駛及導致

他人受傷及／或死亡的醉酒駕駛的制

裁有否差異；若有，請提供有關詳情。

 

有待政府當局提交資料。  

2. 西港島線、南港島

線及四號幹線  
2005年 2月 25日  在會議席上，事務委員會通過以下3項議

案  ⎯⎯ 
 
“鑒於港島西區居民爭取興建西港島
線地鐵支線已達二十年之久，本委員

會促請政府與地鐵有限公司盡快就興

建西港島線達成協議，連接上環至堅

尼地城，以徹底解決港島西區居民的

交通需要。 ” 
 
“為解決港島西區和南區長期面對的
交通問題，本委員會支持盡快落實區

有關此事的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已於 2005年 6月 30日送交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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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會議日期  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最新情況／政府當局的回應  
內的鐵路及道路網絡發展計劃，包括

應盡快將地鐵港島綫西延至堅尼地

城，同時必須設站於西營盤和大學，

以及盡快興建南港島鐵路及四號幹

線。本委員會促請政府積極與地鐵有

限公司商討符合公眾利益的財務安

排，以便及早展開相關工程，並在鐵

路新站的選址和設計過程中充分諮詢

區內居民意見。 ” 
  
“本委員會促請政府盡快全面規劃及
落實南區的旅遊及商業發展，並同時

與地鐵有限公司商討，興建符合成本

效益的南港島鐵路，確保有足夠的交

通設施配合南區的發展及滿足該區居

民的交通需要。 ” 
  

3. 東區海底隧道增加

隧道費  
 

2005年 3月 18日  
2005年 4月 22日  

 

事務委員會通過一項議案，“本委員會對
於東區海底隧道在完全漠視市民的負

擔能力及意願下，瘋狂加價，表示震

驚及強烈不滿。為此，本委員會促請

政府審慎考慮市民大眾利益，盡快檢

討三條過海隧道收費，以改善三隧現

時汽車分流失衡的情況。另外，本委

員會要求政府在未來一個月內提出解

決過海隧道汽車流量不均的方案，並

呼籲隧道公司延遲東隧加價。 ” 
 

於 2005年 5月 27日的會議上，事務
委員會重申其對此事的關注。秘書

已致函政府當局，要求當局加快進

行相關工作，並就改善 3條過海行
車隧道流量分布的措施，以及就此

事與有關兩間隧道公司進行討論

的結果，盡快向事務委員會作出匯

報。  
 
事務委員會已同意要求資料研究

及圖書館服務部就相關事宜進行

資料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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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會議日期  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最新情況／政府當局的回應  
4. 港珠澳大橋的最新

進展  
 

2005年 5月 27日  政府當局被要求提供進一步資料，說

明三地政府曾考慮的港珠澳大橋各個

走線方案，以及就各方案作出的評估。

 
政府當局承諾一旦備妥有關工程的詳

情，包括造價、財務安排、釐定票價

的機制及交通流量預測，即會向事務

委員會提供。  
 
政府當局被要求先行諮詢離島區議

會，然後才於 2005年 6月 8日向工務小
組委員會提交港珠澳大橋概念設計的

撥款建議。  
 
政府當局被要求盡快向事務委員會提

供更多有關北大嶼山公路連接路走線

方案的資料。  
  

於 2005年 7月 6日 發 出 的 立 法 會
CB(1)1992/04-05號文件。  
 
 
有待政府當局提交資料。  
 
 
 
 
 
 
 
於 2005年 6月 7日發出的資料
文件 (立法會 CB(1)1742/04-05
號文件 )。  

 
 
 

5. 對現行發出的士駕

駛執照的制度及安

排的檢討  

2005年 5月 27日  事務委員會通過的議案是 “本會促請
運輸署及有關部門必須盡快修訂法

例，以堵塞沒有有效工作簽證的非本

地居民領取的士等駕駛執照的漏洞，

並定出修訂法例的時間表。 ” 
 

有待政府當局提交進度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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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會議日期  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最新情況／政府當局的回應  
6. 三 號 幹 線 (郊 野 公

園 段 )加 費 ／ 大 老
山隧道加費  

2005年 6月 15日  張學明議員要求當局提供得出深港西

部通道主要行走貨運交通評估結果的

資料。政府當局承諾在會後提供有關

資料。  
 
事務委員會通過 “本會要求政府撤回
批准三號幹線 (郊野公園段 )有限公司
及大老山隧道有限公司加費的憲報公

告。 ”的議案  
  

政 府 當 局 提 供 的 資 料 文 件 已 於

2005 年 10 月 17 日 隨 立 法 會

CB(1)70/05-06號文件發出。  
 
 
實施該兩條隧道增加隧道費的相

關憲報公告已由內務委員會轄下

一個小組委員會審議。  

7. 建議調低跨境渡輪

碼頭的上船費  
2005年 6月 24日  委員同意由事務委員會致函渡輪營辦

商，要求營辦商保證將上船費下調 3元
的情況全數反映在船費內。立法會審

議實施調低上船費建議的附屬法例

時，將會參考渡輪營辦商的答覆。  
 
 
 

事務委員會在 2005年 7月 8日致 7個
渡輪營辦商的函件，而其中 6個渡
輪營辦商在 2005年 7月 13日聯署的
覆函已於 2005年 7月 18日隨立法會
CB(1)2093/04-05號文件發出。另
一個渡輪營辦商的覆函則於 2005
年 7月 21日 隨 立 法 會 CB(1)2119/ 
04-05號文件發出。該 6個營辦商同
意在減低上船費後，將渡輪船費下

調 3元。另一個營辦商則在 2005年 7
月 20日作覆，表示它從一開始便沒
有將上船費包括在其船費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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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會議日期  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最新情況／政府當局的回應  
  政府當局亦承諾向渡輪營辦商轉達委

員的關注。  
 
 
鄭家富議員認為，鑒於委員與政府當

局已有共識，即對上船費作出的任何

調整應全數反映在船費上，有關法例

可予修訂，以準確反映此立法意向，

並對渡輪營辦商施加必須遵守有關安

排的法定責任。他建議要求立法會秘

書處法律事務部就此提供意見，而政

府當局應考慮在立法建議中納入有關

的立法修訂，以實施建議調低的上船

費。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當局需詳

細研究鄭議員的建議。  
 

政府當局於 2005年 7月 12日致函該
7個渡輪營辦商，轉達委員的關
注。  
 
政府當局會適當地跟進鄭議員的

建議。  
有關修訂規例，即《 2005年船舶及
港口管制 (渡輪終點碼頭 )(修訂 )規
例》 (第 157號法律公告 )在 2005年
10月 7日刊登憲報，並於 2005年 12
月 2日生效。在 2005年 10月 14日內
務委員會會議席上，議員同意無需

成立小組委員會研究該項修訂規

例。  
 
 

8. 殘疾人士的公共交

通票價優惠  
 

2005年 7月 22日  事務委員會通過 “本事務委員會要求
政府在本年內訂定殘疾人士乘搭公共

交通優惠票價的安排 ”的議案。  
 

訂於 2005年 11月 4日進行討論。  

9. 過境交通服務的近

期發展  
 

2005年 7月 22日  事務委員會通過 “本事務委員會要求
政府當局重新設計羅湖管制站，使該

站能容納各種交通設施，讓巴士、的

士、小巴等交通工具均能使用該管制

站 ”的議案。  
 

有待政府當局提交進度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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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會議日期  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最新情況／政府當局的回應  
10. 檢討交通諮詢委員

會的成員組織、角

色及功能  
 

2005年 7月 22日  事務委員會通過 “本事務委員會促請
政府檢討交通諮詢委員會的代表性，

並考慮委任運輸業界的代表進入交通

諮詢委員會 ”的議案。  
 

有待政府當局提交進度報告。  

11. 緊急交通事故協調
工作專責小組報告  

 

2005年 7月 22日  事務委員會促請政府當局迅速採取行

動，落實緊急交通事故協調工作專責

小組的建議。政府當局被要求在 2005
至 06年度立法會會期，向委員匯報此
事最新的進展情況。  
 

有待政府當局提交進度報告。  

 
註：已於 2005年 10月 25日提醒政府當局提供委員所要求的資料。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5年 11月 1日  
 
 


